附件1

揭西县2021年专利申请资助专项资金

申报指南

专利资助资金主要用于资助获得国内专利权或国外发明专利权的我县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专利权人）。

一、申报条件

2021年专利申请资助专项资金资助对象为2020年度（含2020年）以前获得授权的国内专利、国外发明专利、PCT专利授权或取得国际检索报告的PCT专利申请，第一专利权人地址在我县行政区域内，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专利权人：

（一）注册地址在我县行政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它组织；

（二）具有我县户籍的个人；

（三）在我县全日制学校学习的学生；

二、申报范围

   符合条件的资助对象为：

1、2020年度授权或申请的PCT国际专利。

2、2020年度获得授权的中国发明专利。

3、2020年度获得授权的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

4、2020年度(含2020年)以前获得授权的中国发明专利。为提高全县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资助中国发明专利申请资助时处于有效状态的国内授权专利年费。
5、2020年度(含2020年)以前获得授权的中国专利。为促进知识产权的运用，对授权后至申请资助时处于有效状态的国内授权专利维持缴费并且进行专利产业化的资助。
三、资助标准
1、2020年度新授权专利。

取得国际检索报告的PCT专利申请：资助5000元/件。
获得美国、日本、英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授权专利：资助其从申请到授权过程中发生的官方费用并奖励20000元/件；获得其它国家或地区授权专利：资助其从申请到授权过程中发生的官方费用并奖励10000元/件。

国内专利授权后对专利权人的资助：

中国发明专利：资助5000元/件。
实用新型专利：资助1000元/件。

外观设计专利：资助500元/件。

2、2020年以前授权专利（含2020年）。

申请资助时处于有效状态的国内发明专利，资助其获得授权之日起前3个年度年费。对授权后维持3年（含3年）以上并且进行专利产业化的有效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资助5年年费；对授权后维持5年（含5年）以上并且进行专利产业化的发明专利资助10年年费。年费资助优先考虑本县辖区内信用良好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型企业、龙头企业。同一专利只能申请一次专利产业化奖励，每家企业每年度只能享受一次专利产业化奖励，专利资助按“先申请先资助”原则进行，因当年度资金不足无法兑现资助的申请项目，列入下一年度优先资助。若国家政策改变，将按上级政策执行。
申请的PCT国际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己获得上级知识产权局资助的，不再资助。
四、申报资料

申请2020年度专利授权资助，需按要求填写《揭西县专利申请资助专项资金申请表》，并提供国内授权专利证书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属个人的须提供专利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有效专利申请年费资助需另提交该专利2020年专利缴费证明。申请专利产业化奖励，需按要求填写《揭西县专利产业化资助专项资金申请表》，并提供国内授权专利证书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属个人的须提供专利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另提交该专利进行产业化的证明。
以上材料按照顺序统一用A4纸简装装订。

五、申报时间

2021年4月8日至2021年5月3日，逾期不予受理。

六、申报流程
申请人须将纸质申报材料提交至揭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股，经审核后发放。

